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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未經審計年度業績公告的補充公告

茲提述易居（中國）企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及併表聯屬實
體，統稱「本集團」）日期為2022年3月31日有關本集團於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
年度的未經審計綜合業績的公告（「未經審計業績公告」）。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
告所用詞彙與未經審計業績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謹此藉本公告向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有關未經審計業績公告的額外資料。

誠如未經審計業績公告所述，於審計程序完成後，本公司將會刊發有關審計師所
同意的有關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經審計業績以及與本公告所載未經審計
年度業績相比之重大差異（如有）之進一步公告。

根據與本公司核數師的初步討論及協定，除非有不可預見的情況，目前預期截至
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業績審計將於2022年4月29日或之前完成。因此，
本公司預期將於2022年4月29日或之前刊發有關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經
審計業績公告。

如在完成審計程序過程中有其他重大進展，本公司將在必要時刊發進一步公告。

除上文所述外，未經審計業績公告內的其他所有內容均保持不變。本公告乃未經
審計業績公告的補充，應與未經審計業績公告一併閱讀。

承董事會命
易居（中國）企業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周忻

香港，2022年4月1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主席兼執行董事周忻先生；執行董事黃燦浩先生、程
立瀾博士及丁祖昱博士；非執行董事湯興先生、楊勇先生、謝梅女士及呂沛美先
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張磅先生、朱洪超先生、王力群先生及李勁先生。


